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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通 告 第 5 / 2 0 2 5 號  

私 立 學 校 的 投 資  

 

[注意：本通告應交 — — 

(a )  以 下 學 校 管 理 層 (包 括 校 監 及 校 長 )： (1 )國 際 學 校

( 包 括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 學 校 ) ； (2 ) 私 立 獨 立 學

校 ； (3 )提 供 全 面 正 規 課 程 的 私 立 小 學 及 私 立 中 學

(包 括 夜 校 )； 以 及 (4 )沒 有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

幼稚園 — —備辦；  

( b )  提供非 正規課程的 私 立 學 校 (即 補 習 學 校 )管 理 層 —
—備辦 (僅限通告第 1 至 4 段 )；以及  

( c )  各組主管 ——備考 ]  

 

目的  

 本 通 告 闡 述 與 學 校 投 資 相 關 的 指 引 和 規 定 ， 包 括 如 何 處 理 和

披 露 已 變 現 投 資 虧 損 。 適 用 範 圍 涵 蓋 以 下 學 校 ： (1 )國 際 學 校 (包
括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 學 校 )； (2 )私 立 獨 立 學 校 ； (3 )提 供 全 面 正 規

課 程 的 私 立小 學及 私 立 中 學 (包 括夜 校 )； 以 及 (4 )沒 有 參 加 幼 稚 園

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(以 下 統 稱 「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」 )。 此 外 ， 本 通 告

第 2 至 4 段所載的指引亦適用於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 (即補

習學校 )。教育局通告第 14/2015 號現予取消。  

 

詳情  
 
2 .   妥善運用學校經費是辦學的基本原則，對維持學校的效能、

誠信和辦學能力至關重要。私 立 學 校 可 收 取 學 費 和 其 他 費 用 ， 因

此須向家長、學生及相關持份 者 問 責 ， 確 保 資 源 運 用 得 當 ， 以 提

供優質教育。校方 須以學生的 最 大 利 益 為 依 歸 ，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，



 

 

把所有經費用於教育及學校 所 需 。 此 外 ， 校方 亦 須 確 保 所有 經 費

運 用 的 理 由 充 分 ， 並 能 向 公 眾 交 代 ， 同 時 符 合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、

《 教 育 規 例 》 、 教 育 局 通 告 、 政 府 與 學 校 簽 訂 的 服 務 合 約 (如 適

用 )、其他相關法例，以及教育局不時訂明的其他規定。  
 
 
所有私立學校適用的指引  
 
3 .  一般而言，本局不建議 私立學 校 (包括適 用私立 學校 和提 供非

正 規 課 程 的 私 立 學 校 )進 行 投 機 性 的 投 資 。 如 私 立 學 校 進 行 涉 及

風險的投資，應謹慎評估風險 水 平 ， 作 出 有 依 據 的 決 定 ， 並 妥 為

記錄存檔。  
 
4 .  本 局 建 議 所 有 私 立 學 校 把 款 項 分 散 存 入 數 間 持 牌 銀 行 ， 並 為

每間銀行的存款設定上限，例如不超逾該款項總額的 50%。如學

校所管理的款項超逾港幣 500 萬元，則在任何一間銀行的存款應

不超逾該款項總額的 20% 1。  
 
 
適用私立學校須遵從的投資指引和規定  
 
投資指引  
 
5 .  為 確 保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財 政 穩 健 ， 學 校 管 理 層 在 進 行 投 資 時 應

嚴格遵守下列指引：  
 

( a )  在 任 何 時 候 均 應 累 積 足 夠 的 營 運 儲 備 ， 以 應 付 學 校 至 少

四個月的營運開支 (政府另有指明的情況除外 )；  
 
( b )  確 保 學 校 運 作 的 管 治 良 好 ， 並 制 定 長 遠 的 財 務 規 劃 ， 確

保學校經費能滿足未來的發展需要；以及  
 
( c ) 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的 所 有 投 資 項 目 均 應 由 學 校 管 理 層 審 批 ，

並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邀 請 家 長 代 表 參 與 。 相 關 審 批 過 程 應

清楚記錄存檔。  
 

 
1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政府各政策局／部門選擇銀行事宜所發出的指引。  



 

 

 
有關處理已變現投資虧損的規定  
 
6.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如 錄 得 已 變 現 投 資 虧 損 ， 相 關 責 任 須 由 引 致 虧

損 的 學 校 管 理 層 承 擔 ， 且 不 得 把 該 虧 損 記 入 任 何 學 校 帳 目 。 此

外，以下規定將由 2024 /25 學年起生效：  
 

(a) 當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在 某 年 度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中 錄 得 已 變 現 投 資

虧 損 時 ， 須 一 併 計 算 對 上 四 個 年 度 (即 五 年 期 )經 審 核 帳 目

中的已變現投資收入 (包 括 已 變現 投 資 收 益 、 股 息 收 入 和利

息收入 )及 已變現投資 虧 損 ， 以 釐 定 是 否 出 現 淨 投 資 虧 損 。

五 年 期 内 所 得 的 任 何 可 用 投 資 收 入 可 用 於 「 扣 除 」 相 關 年

度錄得的已變現投資虧損；  
 

( b )  如 五 年 期 内 所 有 已 變 現 投 資 收 入 及 已 變 現 投 資 虧 損 的 總 和

錄得淨虧損，學校管 理 層 須 補 償該 筆 淨虧 損 (即 從 其 他 途 徑

為學校經費注入同等 數 額 的 資 金 )。 校 方須 在 五 年 期 最 後 一

年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中 反 映 已 作 出 補 償 ， 並 在 翌 年 年 底 前 以 現

金方式收妥；  
 

( c )  如 學 校 在 五 年 期 內 並 無 淨 投 資 虧 損 ， 則 無 須 為 錄 得 已 變 現

投資虧損的年度作出補償；  
 

( d )  如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顯 示 下 年 度 繼 續 錄 得 已 變 現 投 資 虧

損 ， 而 對 上 四 個 年 度 所 得 的 已 變 現 投 資 收 入 已 用 於 「 扣

除 」 虧 損 (基 於 先 進 先 出 的 計 算 原 則 )， 則 該 等 收 入 不 得 再

用於抵銷下年度的虧損；以及  
 

( e )  校 齡 少 於 五 年 的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如 在 某 年 度 錄 得 已 變 現 投 資

虧 損 ， 可 從 其 後 年 度 所 得 的 任 何 可 用 投 資 收 入 中 予 以 「 扣

除」，直至學校成立滿五年為止。  
 
有關披露已變現投資虧損的規定  
 
7 .  為 履 行 財 務 責 任 並 提 高 投 資 透 明 度 ， 適 用 私 立 學 校 須 至 少 每

年一次向持份者 (尤其是家長 )定期披露下列資料：  
 



 

 

( a )  報 告 或 更 新 資 料 ， 說 明 該 校 最 近 五 個 學 年 的 經 審 核 帳 目

是 否 錄 得 任 何 已 變 現 投 資 虧 損 ； 如 有 ， 應 列 明 虧 損 金

額；  
 
( b )  如 五 年 期 內 所 有 已 變 現 投 資 收 益 ／ 虧 損 、 利 息 收 入 和 股

息 收 入 的 總 和 錄 得 淨 投 資 虧 損 ， 應 報 告 校 方 是 否 須 補 償

相 關 學 年 的 已 變 現 投 資 虧 損 ； 如 須 補 償 ， 應 列 明 悉 數 補

償的時間；以及  
 
( c )  如 校 方 須 補 償 淨 投 資 虧 損 ， 應 聲 明 該 等 虧 損 已 經 ／ 將 會

通 過 學 校 經 費 以 外 的 途 徑 作 出 補 償 ， 且 該 等 虧 損 從 未 記

入任何學校帳目。  
 

不遵從規定  
 
8. 適 用私立 學校日後 根據《 教 育 條 例 》 (第 279 章 )／ 《 教 育 規

例》 (第 279A 章 )提交須經本局批准的申請時 (例如學校註冊、校

董／校監註冊、政府津貼、學 費 調 整 、 徵收 費 用 及 收 費 、 續 訂 政

府 與 學 校 ／ 辦 學 團 體 的 服 務 合 約 等 )， 須 確 認 及 聲 明 已 遵 從 上 文

第 6 段及第 7 段的規定。如有不遵從規定的情況，本局或會向有

關學校發出勸諭信／ 警告信， 亦 會 在 處 理 上 述 申 請 時 考 慮 相 關 情

況。  
 
 
查詢  
 
9.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、 私 立 小 學 、 私 立 中 學 及 沒 有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

計劃的幼稚園，請與 所屬的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／ 高 級 服 務 主 任 聯

絡 。 國 際 學 校 (包 括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 學 校 )， 請 與 基 礎 建 設 及 國

際學校組的負責人員聯絡。  
 
 
 
  
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 
  （林雨恒代行）  
 
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 


